英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英人社监字〔2025〕第37-1号

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  

清远市达城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近期，你公司分包承建的清远市新纪元外国语高中学校项目综合布线施工服务工程的莫灿忠、刘志强、莫东泉等工人到我局劳动保障监察综合执法大队投诉反映，该工程由2024年6月入场务工期间工资被拖欠。经我局劳动保障监察综合执法大队接案后协调无果，已于2025年9月12日进行立案处理。

2025年9月12日，我局向你公司下达《劳动保障监察询问通知书》，要求你公司提供项目入场施工至今的用工台账、工资  支付情况等资料。你公司在规定期间内未向我局提交相关资料，也未委托他人接受询问。        

经调查核实，你公司分包承建的清远市新纪元外国语高中学校项目综合布线施工服务工程后，于2024年6月底组织班组工人陆续入场施工，由于其他原因，工程现停工，你公司未支付清工人工资。

现依照《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六条，《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十条、第十六条及《广东省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四条、第四十四条等规定，我局责令你公司在收到此指令书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对以上问题进行整改，下达指令如下：

1.及时足额支付被拖欠的工人工资；2.真实、准确建立健全用工管理台账。并将清偿凭证、整改情况书面说明等资料报送我局执法大队。

逾期不改正的，我局将依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五十六条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五十七条等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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